附件1
引领型孵化器培育建设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拥有高水平的运营能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较强的孵化服务能力，具备良好的信用记录，具有明确的盈利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运营主体实际注册并正常运营满2年，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具备职业化运营团队，专业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80%以上，每10家在孵企业至少配备1名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和1名创业导师。由在龙头企业具备5年以上从业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具备5年以上孵化器运营管理经验且取得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和产学研人才牵头，形成一支懂技术、懂创业、懂投资、懂产业的职业化运营团队，能够联动国内外创新资源开展深度孵化。
2.具有高水平的孵化能力。以某个产业为主导运营方向，拥有强大的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整合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等资源，能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孵化服务。自建、共建或可自主支配的技术服务平台和产业化服务平台，能提供研究开发、概念验证、小试中试、检验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
3.构建完善的投融资体系。上年度通过单独或出资合作设立的孵化资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完成股权投资且确权实缴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10%，或上年度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20%。
4.育成高成长性的创新主体。在孵企业不少于30家，其中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占比不低于20%，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占比不低于30%。聚焦细分产业领域，在相关领域从事研发生产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数60%以上。
5.上年度不少于30%的在孵企业营收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20%。
6.具有突出的孵化产出效益。上年度至少10%的在孵企业达到毕业企业条件。
7.按照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创新创业类服务机构统计调查制度，至少报送1年真实完整的统计数据。
8.遵守国家法律法规，3年内未发生重大环保、质量和安全事故，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
二、优先支持条件
9.孵化器单独自建或出资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或者至少能联动一支股权投资基金。
10.上年度除房租及物业之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0%。

注：1.在孵企业是注册且实际运营在孵化器内，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的被孵化企业，且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的小型、微型企业标准。
2.毕业企业是指符合以下至少一项的被孵化企业，由孵化器自主确定：（1）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获得单笔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超过500万元；（3）连续2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1000万元；（4）被兼并、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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